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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九江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九医保字〔2025〕5号

九江市医疗保障局关于支持2025年
九江惠民保健康发展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医疗保障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

意见》(中发〔2020〕5号)、《关于鼓励支持普惠型商业健康

保险发展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指导意见》(赣医保

发〔2022〕21号)、《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九江市

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工作方案的通知》(九府办字〔2024〕11

号)等文件精神，现就支持九江市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(九江惠

民保)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提高认识

“九江惠民保”是建立在国家三重医疗保障制度基础上的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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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型商业性健康补充保险，是九江人民群众发挥全民健康医疗互

助共济保障作用的平台。

支持九江惠民保发展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

三中全会关于发挥各类商业保险补充保障作用精神的具体举措。

在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医疗保障制度基础上，

建立和发展九江惠民保，支持其可持续发展，充分发挥补充保障

作用，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健康医疗保障。各地医保部门要提高认

识，充分认识九江惠民保在发挥全民互助共济保障、巩固拓展脱

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、防范因重大疾病返贫致贫、维

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，积极支持其可持续发展，更

好地为人民群众健康医疗提供补充保障。

二、支持做好宣传和投保工作

各地医保部门要支持九江惠民保开展宣传工作(九江惠民保

有关投保和理赔政策，请搜索“九江惠民保”微信公众号登录查

询),支持开展宣传推广活动，提升九江惠民保的社会知晓度。

鼓励广大干部职工投保。鼓励行政、事业和企业等各类用人单位

团体投保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为居民团体投保，有关单位、社会

组织帮助群众投保，助力乡村振兴建设，减轻群众医疗费用负担。

三、严肃工作纪律

各地医保部门支持九江惠民保宣传和投保工作，应遵循自愿

投保原则，正面宣传引导，提高人民群众对九江惠民保的知晓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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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认同感，不得以任何形式下投保任务，不得搞排名通报，不得

增加基层负担，坚决杜绝强制摊派投保任务、强制投保等现象。

四、加强监督管理

各地医保部门要会同金融监管部门，加强综合协调、宣传指

导、经办支持和监督管理工作，统筹推进支持普惠型商业健康保

险发展工作。要加强监督管理，督促商业保险机构规范投保、理

赔等服务，及时回应投保群众咨询和投诉，妥善处理矛盾纠纷，

保障投保群众的合法权益。

九江市医疗保障局

2025年3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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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九江惠民保保障方案

“九江惠民保”是建立在国家三重医疗保障制度基础上

的普惠型商业性健康补充保险，是九江人民群众发挥全民健

康医疗互助共济保障作用的平台。

参保范围：

1.参加九江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的人员

支持九江惠民保发展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

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发挥各类商业保险补充保障作用精神的

具体举措。在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医疗

保障制度基础上， 建立和发展九江惠民保，支持其可持续

发展，充分发挥补充保障作用，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健康医疗

保障。

。

2.九江新市民：本人创业就业、子女上学、投靠子女等

来到九江市常住，包括但不限于进城务工人员，新就业大中

专毕业生等，在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医保待遇

报销后，享受惠浔保保障待遇。

3.不设年龄、健康状况、既往病史、职业类型等前置条

件限制，均可在规定的参保期参保缴费。

附件

扫码投保即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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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联系人：芦珊131179277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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